安徽农业大学外国专家、外籍教师管理办法
                                    (初稿)
  
为更好地推动我校人才强校战略，加快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步伐，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推进海外高端人才引进，进一步加强学校外国专家和外籍教师管理，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引进国外智力、外国专家、外籍教师是学校人才强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份，也是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聘请外国专家应坚持保重点、保急需的原则，重点放在学校重点专业、重点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骨干师资队伍建设上。聘请的外国专家外籍教师须对华友好、正确认识和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风正派、热心学术、专心投入学校教学科研工作。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外国专家、外籍教师包括来校访问、交流、讲学、合作科研的各类长、短期外国专家和外籍教师。
第三条 学校的外国专家、外籍教师管理工作由人事处、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人事处负责各类高端外国专家、专业外籍教师等高、中级人才的引进和管理，国际合作交流处负责外籍语言教师的合同拟定、聘请、管理事宜，以及各类外国专家聘请所需的涉外手续。
第四条 校内各单位根据学校学科建设或科研需要聘请的外国专家、外籍教师，须有助于提高我校教学和科研水平，具有真才实学和一定知名度，有助于我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国际影响力。聘请单位要充分发挥外国专家和外籍教师的特长，达到引进智力的目的。
第五条 来校外国专家与外籍教师的合同和外事管理及效益评估，由人事处和国际合作交流处负责，各聘请单位负责其教学、科研等业务管理及日常管理。
第2章 聘用类别
第六条 根据聘请时间不同，对外国专家的管理一般分为短期专家和长期专家两种类别；外籍教师原则上均为长期聘请人员。

第七条 长期外国专家一般指聘用期在半年或半年以上(含全职)的外国专家。
[bookmark: _GoBack]第八条 短期外国专家是指项目专家、短期访问(讲学)专家或临时专家，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年。短期外国专家也包括由于业务需要临时来我校顺访、参加学术会议、学术交流等活动的临时访问人员。
第3章 申报程序
第九条 人事处主管的各类外国专家由各用人单位按人事处规定申报批准。
第十条 外籍语言教师由学院(所)向国际合作交流处申报审批。
第十一条 未纳入单位年度计划，但因教学科研需要临时聘请短期来访、顺访专家，聘请单位须提前一个月向国际合作交流处申报审批，以便办理有关手续。
第4章 聘用程序
第十二条 聘请外籍语言教师的程序
1. 聘请单位向国际交流合作处提交书面报告，说明聘请拟聘外教理由、人数、并附上个人简历、服务单位推荐信等具体情况。其中外籍语言教师的遴选由用人单位和国际交流合作处共同负责，用人单位从专业角度考察候选人的各项资质与条件，国际交流合作处从管理角度考察候选人的各项资质与条件。
2. 聘请单位须在外国专家外籍教师计划来华前三个月向国际交流合作处提交聘请外国专家外籍教师的申请材料，包括聘用合同、拟聘人员的个人简历、护照复印件、体检证明(签发时间需在6个月以内)、无犯罪记录(包括我驻外使领馆认证或者外国驻华使领馆认证)、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包括我驻外使领馆认证以及我国公证机构公证)、工作资历证明等国家外国专家局要求的材料。
3. 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外国专家外籍教师各项聘用手续、涉外手续的办理，用人单位进行协助。
4. 人事处主管的专家，聘用手续参照外籍语言教师需提交的材料，由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协助聘请单位办理外事手续。
第十三条 聘请短期外国专家
1.聘请单位向国际交流合作处提交书面报告，说明聘请拟邀请专家来访的理由、人数等具体情况，并附上个人简历等信息。
2.来访专家须有教学、学术讲座、科研合作等具体计划和安排。
3.邀请单位须在专家来华前两个月填好《安徽农业大学短期外国专家来访申请表》，并将专家简历、护照及保险复印件报送国际交流合作处审批。
4.国际交流合作处根据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批准后为其办理来访邀请手续。
5.聘请单位到国际交流合作处领取主管部门批复并寄送给专家本人，以便办理来华签证。
6.因故不能按原定日期来访的，应及时通知国际交流合作处。
7.人事处主管的专家，所在单位应按照相应规定，报由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协助聘请单位办理聘用手续。
聘请长期外国专家 由人事处负责，相关规定主要侧重引进办法。
第五章 管理及保障措施
第十四条 外国专家、外籍教师的教学、科研管理以及工作安排由聘请单位负责，各单位须配备中方合作教师和学生助手作为外国专家外籍教师日常管理联系人。聘请单位应向外国专家外籍教师介绍学校情况，明确工作任务、工作目标、生活待遇以及工作条件等,并制订工作计划并报国际交流合作处备案。
第十五条 应聘外国专家外籍教师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以及学校的相关规定，不得在校园内从事宗教活动和传教。
第十六条 外籍语言专家的合同管理、住宿、生活保障由国际交流合作处主要负责，用人单位协助；其他各类长、短期专家的合同管理由人事处负责，住宿、办公、生活保障等由人事处、国际交流合作处协调，用人单位协助。
第6章 考评
第十七条 国际交流合作处、人事处要加强对外国专家和外籍教师的聘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对组织管理工作责任落实到位、聘请效益突出的单位予以表彰。对组织工作不落实、责任不到位的单位和领导进行问责和追责。
第7章 其他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际交流合作处、人事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与本管理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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